印发浙江省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财教字〔2007〕84号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教育局：

    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浙政发〔2007〕5号）和《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6〕5号）精神，我们制定了《浙江省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浙江省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浙政发〔2007〕5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6〕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是指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第三条 中小学公用经费是指保证中小学正常运转、在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开支的费用。

    公用经费开支范围包括：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实验实习、文体活动、水电、交通差旅、邮电、日常专用材料等购置，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

    为便于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加强公用经费管理和会计核算，根据财政部制定的《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财预〔2006〕13号），中小学公用经费的支出范围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商品和服务支出”类级科目下的“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招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22个款级支出科目。

    因购置按固定资产管理的办公设备、专用设备、图书资料等而发生的支出不在生均定额标准支出范围内，所需经费在年度支出预算中另行安排，具体列报《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10其他资本性支出”类级科目下相关款级科目。

    2007年春季学期开始后，中小学校不得收取教辅材料费、学具费、校服费、保险费、体检防疫费等代办收费。取消存车费、热饭费、饮水费等服务性收费，相应的合理支出纳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

    各学校应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要求，对公用经费进行明细核算，以准确反映学校公用支出状况。

    第四条 教师培训费在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中按10%安排，用于教师按照学校年度培训计划参加培训所需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资料费和住宿费等开支。

    中小学校要按规定在公用经费中足额安排信息技术费，用于教学资源和软件的购置以及网络信道费用支出。

    中小学校要按规定严格控制招待费支出。

    中小学公用经费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基本建设投资、偿还基建债务等方面的开支。

    第五条 中小学公用经费是学校经费综合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生均标准列入年度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第六条 各地按2003年省定标准安排的中小学校公用经费（含财政安排的预算内资金和收取的杂费）由各地承担。2007年春季学期起，中央和省提高公用经费标准所需资金实行省与地方分担机制，具体分担比例按相关规定执行。

    省、市、县要按规定的分担机制足额安排落实本级应承担的资金。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前，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已达到或高于2007年省定最低标准的地方，不能降低。

    第七条 全省中小学基准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由省财政、教育部门制定，逐步提高。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各地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不得低于全省基准定额。

    各地财政、教育部门应按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分配中小学公用经费，同时又要兼顾不同规模学校运转的实际情况，适当向办学条件薄弱的学校倾斜，保证较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的基本要求。

    第八条 中小学要按照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费，既要保证开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所需的基本开支，又要适当安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活动经费开支。

    第九条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制定本校公用经费内部管理办法，细化支出范围与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算，建立规范的经费、实物等管理程序，厉行节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中小学校要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建立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

    第十条    中小学公用经费由县级财政部门按照中小学经费预算及时拨付。已经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县（市、区），县级财政应当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确定的支付办法，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对中小学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县（市、区），公用经费资金直接支付到县级财政部门确定的直接核算学校经费的有关账户。暂未实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和会计集中核算的县（市、区），县级财政部门根据中小学校预算及学校用款计划（拨款申请）拨付公用经费资金。

    县级财政部门要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严禁有关部门挤占、挪用学校公用经费。

    第十一条 中小学校购置列入公用经费管理的仪器设备、教学办公用品及图书资料等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统一纳入中小学预算，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要将批准的公用经费物品采购计划书面通知到各有关学校；向学校提供物品时，须同时向学校提供物品清单，包括物品的种类、数量、型号、单价、供货单位等内容。

    第十二条 中小学要将公用经费使用情况每学期在校内外公布，接受师生和群众的监督。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管理，加强监督，定期组织检查，对不按规定使用公用经费，或挤占、挪用、截留、平调学校公用经费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追究相关人员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第十四条 各市、县（区）财政、教育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当地公用经费标准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实

